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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法中的合同空间

——从契约法到组织法的逻辑

？蒋大 兴
＊

【 内容提要 】 与合 同 法 以
“

契约 自 由
”

为原则 不 同
，

公司 法领域 虽 处处存在可合 同之空 间
，
但

“

契

约 不 自 由
”

是公 司 法上契约行为之本质——这也是
“

公司 法 中的合约逻辑
”

不 同 于
“

合 同法 中 的合约

逻辑
”

之核心 所在 。 此种合约逻辑之差 异是 由公 司 以及公 司 法的组织 法或 团 体法本质所决 定的 。 因

为公 司 内蕴的 团体性
，

公 司 法 中 的 契约 多 为
“

组织性契约
”

。 该种
“

组织性 契约
”

属
“

私法 中的公共 契约
”

或
“

私 法 中 的 团 体性 契约
”

，

正是 因 为公 司 契约之 团 体性
， 其意 思 自 由及 自 己决 定受到更 多 拘束——

“

合 同 不 自 由
”

成为公 司 契 约之主要品性 。 无论是公 司设立 、运营还是解散过程 中 ，

“

合 同 不 自 由
”

都

是普遍现象 。 而且 ， 随着公 司 治 理的建立 、公司 人格的 完成以及公共规制 的介入 ，
公司 内部 的合 同 自

由在下 降 。 这也意味着
“

越 多 的公 司 法 内容
”

，
则

“

越少 的 合 同 空间
”

。 就此而 言
，
组织 法是对合 同 法

的一种取代 ，
如同标准合约是对意思 自 治的 限制 一样 。

【 关键词 】
公 司 合同 契约 组织

＿

、问题的提出

长期 以来 ，契约法与组织法一直是分离 、并列而存在的 ，夹杂在组织法中 的契约 因素并未引起重

视 。

ｍ但随着公 司契约理论的兴起 ，组织法越来越多地被认为属于
“

契约法
”

范畴 。 中 国正在进行
的
一
系列改革 ，例 如 ，认缴资本制 、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 、公 司名称 自主 申报 等 ，也在朝着契约法方向演

进 。这种理论与制度变迁的思潮使得契约法 与公 司法的边界越来越 模 糊 ，因此产生的问题是，公司法
是否会最终被 契 约法所取代 ，从而 导致 公 司法 成为 “第二契约法”或者“组织性契约法”，传统的组织
治理意义上的公司法则 因此退出商法的历史 舞 台？

关于公司法上的合约的讨论引起了一些国内学者的关 注 ，这些讨论涉及公司的合同解 释 、［３１合 约
＊ 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法学院。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共商行为及其规制”（项目号：

１４ＺＤＣ０１９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〔１〕 本文对契约、合同、合约以及契约法、合同法、合约法的使用不作区分，基本在同一含义上运用，特此说明：
〔２］ＳｅｅＰ．Ｓ．ＡｔｉｙａｈａｎｄＳ．Ａ．Ｓｍｉｔｈ，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Ｌａｗ，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，２００５，ｐ．５．另见李永军：《从契约自由原则

的基础看其在现代合同法上的地位》，《比较法研究》２００２年第４期。转引自茅少伟：《合同自由的限制：目标、方法与后果》，栽张守文主编：《经济法研究》（第１３卷）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，第２８０？２８７页。
〔３〕代表性成果为罗培新：《公司法的合同解释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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